
标的清单
一、交易标的：

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94、96号房屋三年租赁权，房屋招租面积约242平方米（出租面积系测绘所得，若本次租赁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上述明示的招租面积有差异的，以实际面积为准，面积误差不调整租金）。
租赁期限：三年，自2020年5月21日至2023年5月20日止（若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有权延期交房，租期不顺延）。
二、标的基本情况：
该招租房产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94、96号，无房屋所有权证。目前该房屋由原承租人杭州新华路维信口腔门诊部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原承租人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权，以现状出租。
租赁房屋质量、位置、建筑面积及水、电容量均以现场展示为准。租赁房屋的装修部分不以展示现状为准，租赁房屋在移交时，不保证装修、装饰物的完好。

三、受让方须符合以下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
四、该房屋招租业态：医疗、办公用房,不得经营餐饮、棋牌、足浴、住宿等娱乐扰民行业。
五、转让底价：39.3952万元/年；交易保证金：10万元。

六、特别说明：
1、房屋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第一年租金、交易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受让方在交易合同签署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后续租金由受让方于上个支付期届满日的1个月前直接支付给转让方。三年租金不递增。

2、成交后，受让方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为年租金的20％，须支付的交易服务费为：各年累计成交租金在50万（含）以下的，交易服务费按各年累计租金4%计收；各年累计租金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含）的，交易服务费按各年累计租金3%计收；各年累计租金超过100万至在800万（含）的，交易服务费按照各年累计租金的2%收取；各年累计租金在800万元以上的，交易服务费按照各年累计租金的1.5%收取。
3、受让方未事先征得转让方及按规定应报经有关部门核准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受让方如需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时，应事先征得转让方的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其所有费用全部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本次招租标的无房屋所有权证，无法保证办理营业执照，请受让方自行了解相关规定及承担可能存在的风险。
租赁房屋整体的水、电由受让方负责管理，自行支付费用，租赁期间的房屋日常维修、维护等均由受让方自行负责。

在租赁期内，因不可抗力、城市规划或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改造受让方租赁的租赁房屋或因政府决定收回该租赁房屋，受让方必须全面配合，不得要求任何赔偿或补偿。

租赁期满后，受让方除对自行安装的设备可拆除外，其余设施及装修均不得拆除和破坏，无偿归转让方所有。

4、租赁房屋的装修期为一个月，装修期不计租金（以租赁期满自动延长一个月不计租金租期体现）。装修免租期内，受让方无需支付租金，但仍需承担物业管理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如水、电、燃气、电话费等）。若租赁期内因受让方原因提前退租的，不予享受免租期。
5、本次租赁房屋原承租人已与转让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租赁延期协议》确认租赁期限至2020年5月20日止。原承租人若未获得本交易标的的，按要求按时腾空场地给转让方，若转让方未能及时清退原承租人的，受让方应同意等待租赁房屋的清退，直至交付止，同时，不提出任何附加条件或修改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实际交付时，受让方和转让方补签移交确认书，明确租期起始时间，租赁期以移交确认书上确定的交付之日起算，即转让方未能在起租日前交付租赁场地的，以实际交付之日起算租赁期限，自动后延为整个租赁期。
6、在租赁期内，受让方不得超过招租业态范围改变经营业态，合法合规经营，租赁房屋不得转租。如受让方擅自转租的，转租行为无效，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7、租赁房屋若有搭建部分，搭建部分不在本次租赁范围内，以现场展示为准。

8、请受让方自行查询能否进行工商登记等证照审批手续，受让方保证在该租赁房屋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按国家规定和《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否则视受让方违约。

9、受让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交纳房屋租金，拖欠2次及以上的，转让方有权认定其为不诚信客户，在后期招标中取消其享有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权。
10、意向受让方应充分了解并愿意遵守：非转让方原因，若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全部不予退还：
（一）意向受让方提出受让申请（信息披露期间上传资产受让申请电子资料并在线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杭交所和转让方一致同意的除外）；
（二）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在竞价期间未产生有效报价的；
（三）意向受让方存在影响正常转让、竞价公正性或其他违反竞价程序要求的情形的； 
（四）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未签署交易合同的； 
（五）意向受让方在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未按《交易须知》、交易合同一次付清交易资金的；
（六）意向受让方存在其他违反杭交所交易规则、本项目信息披露要求的。

交易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杭州企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转让方、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有权向意向受让方进行追偿。
11、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

本次公开招租通过O2O在线报价的方式进行。

以上特别说明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之一。
七、出租单位联系人：

房屋出租单位：杭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 ：85392057

